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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省、⾃治区、直辖市及新疆⽣产建设兵团发展改⾰委、能源局，

天津市⼯业和信息化局、辽宁省⼯业和信息化厅、重庆市经济和信

息化委员会、⽢肃省⼯业和信息化厅、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，国

家能源局各派出机构，国家电⽹有限公司、中国南⽅电⽹有限责任

公司、内蒙古电⼒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、中国核⼯业集团有限公

司、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、中国⼤唐集团有限公司、中国华电集

团有限公司、国家电⼒投资集团有限公司、中国⻓江三峡集团有限

公司、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、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

司、华润（集团）有限公司、中国⼴核集团有限公司：  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关于推进能源领域价格改⾰，加快

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的决策部署，引导调节性电源平稳有序建设，保

障电⼒系统安全稳定运⾏，助⼒经济社会绿⾊发展，现就完善发电

侧容量电价机制有关⼯作通知如下。  

⼀、总体思路  

适应新型电⼒系统和电⼒市场体系建设需要，更好统筹电⼒安

全稳定供应、能源绿⾊低碳转型和资源经济⾼效配置，分类完善煤

电、天然⽓发电、抽⽔蓄能、新型储能容量电价机制，优化电⼒市

场机制；电⼒现货市场连续运⾏后，有序建⽴发电侧可靠容量补偿

机制，对机组可靠容量根据顶峰能⼒按统⼀原则进⾏补偿，公平反

映不同机组对电⼒系统顶峰贡献。  

⼆、分类完善容量电价机制  

（⼀）完善煤电及天然⽓发电容量电价机制。各地按照《关于

建⽴煤电容量电价机制的通知》（发改价格〔2023〕1501 号）要

求，将通过容量电价回收煤电机组固定成本的⽐例提升⾄不低于



50%，可结合当地市场建设、煤电利⽤⼩时数等实际情况进⼀步提

⾼。  

省级价格主管部⻔可对天然⽓发电建⽴容量电价机制，容量电

价按照回收天然⽓发电机组⼀定⽐例固定成本的⽅式确定。  

（⼆）完善抽⽔蓄能容量电价机制。《关于进⼀步完善抽⽔蓄能

价格形成机制的意⻅》（发改价格〔2021〕633 号，简称 633 号⽂

件）出台前开⼯（取得取⽔、临时⽤地、环评批复⽂件，下同）建

设的电站，容量电价继续实⾏政府定价，具体由省级价格主管部⻔

按照 633 号⽂件办法核定或校核。电站经营期满后，按照弥补必要

技术改造⽀出和运⾏维护成本的原则重新核价。 按照 633 号⽂件明

确的逐步实现主要通过参与市场回收成本、获得收益的精神，该⽂

件出台后开⼯建设的电站，由省级价格主管部⻔每 3—5年按经营期

内弥补平均成本的原则，根据 633 号⽂件明确的成本参数规则，制

定省级电⽹同期新开⼯电站统⼀的容量电价（满功率发电时⻓低于

6 ⼩时的相应折减）。执⾏年限可统筹考虑电⼒市场建设发展、电⼒

系统需求、电站可持续发展等情况确定。同时，抽⽔蓄能电站⾃主

参与电能量、辅助服务等市场，获得的市场收益按⽐例由电站分

享，分享⽐例由省级价格主管部⻔确定；其余部分冲减系统运⾏费

⽤、由⽤户分享。  

（三）建⽴电⽹侧独⽴新型储能容量电价机制。对服务于电⼒

系统安全运⾏、未参与配储的电⽹侧独⽴新型储能电站，各地可给

予容量电价。容量电价⽔平以当地煤电容量电价标准为基础，根据

顶峰能⼒按⼀定⽐例折算（折算⽐例为满功率连续放电时⻓除以全

年最⻓净负荷⾼峰持续时⻓，最⾼不超过 1），并考虑电⼒市场建设

进展、电⼒系统需求等因素确定。电⽹侧独⽴新型储能电站实⾏清

单制管理，管理要求由国家能源局根据电⼒供需形势分析及保供举

措等另⾏明确，项⽬具体清单由省级能源主管部⻔会同价格主管部

⻔制定。  

三、有序建⽴发电侧可靠容量补偿机制  



（⼀）可靠容量补偿机制的总体要求。可靠容量是指机组在全

年系统顶峰时段能够持续稳定供电的容量。电⼒现货市场连续运⾏

后，省级价格主管部⻔会同相关部⻔适时建⽴可靠容量补偿机制，

对机组可靠容量按统⼀原则进⾏补偿。补偿标准以弥补市场边际机

组在电能量和辅助服务市场不能回收的固定成本为基础，统筹考虑

电⼒供需关系、⽤户承受能⼒、电⼒市场建设进展等因素合理确

定，并适时调整。新能源装机占⽐⾼、可靠容量需求⼤的地区，应

加快建⽴可靠容量补偿机制。在国家指导下，具备条件的地区可结

合电⼒市场建设情况适时通过容量市场等⽅式形成容量电价。  

（⼆）合理确定补偿范围。可靠容量补偿机制的补偿范围，可

包括⾃主参与当地市场的煤电、⽓电和符合条件的电⽹侧独⽴新型

储能等，并结合电⼒市场建设和电价市场化改⾰等情况逐步扩展⾄

抽⽔蓄能等其他具备可靠容量的机组；对获得其他保障的容量不重

复补偿。政府定价的机组，不予补偿。  

（三）做好与容量电价政策的衔接。可靠容量补偿机制建⽴

后，相关煤电、⽓电、电⽹侧独⽴新型储能等机组，不再执⾏原有

容量电价。省级价格主管部⻔可在市场体系较为健全的基础上，对

本通知出台后开⼯建设的抽⽔蓄能电站，统⼀执⾏可靠容量补偿机

制并参与电能量和辅助服务等市场、市场收益全部由电站获得。⿎

励 633 号⽂件出台后开⼯建设的抽⽔蓄能电站⾃主选择执⾏可靠容

量补偿机制并参与电⼒市场。  

四、完善相关配套政策  

（⼀）完善电⼒市场交易和价格机制。煤电容量电价机制完善

后，各地可根据电⼒市场供需、参与市场的所有机组变动成本等情

况，适当调整省内煤电中⻓期市场交易价格下限，在确保电⼒电量

平衡的情况下适当放宽煤电中⻓期合同签约⽐例要求。⿎励供需双

⽅在中⻓期合同中签订随市场供需、发电成本变化的灵活价格机

制。省内市场供需双⽅签订中⻓期合同时，各地不得强制要求签订

固定价，可根据电⼒供需、市场结构等情况，要求年度中⻓期合同

中约定⼀定⽐例电量实⾏反映实时供需的灵活价格。  



（⼆）完善电费结算政策。上述调节性电源的容量电费、可靠

容量补偿费⽤，纳⼊当地系统运⾏费⽤。现货市场连续运⾏地区，

抽⽔蓄能抽发、电⽹侧独⽴新型储能充放电价按市场规则或现货实

时价格执⾏；现货市场未连续运⾏地区，抽⽔（充电）价格执⾏电

⽹代理⼯商业⽤户购电价格，发电（放电）价格形成⽅式由省级价

格主管部⻔统筹考虑各类技术路线充放损耗等确定。抽⽔蓄能、电

⽹侧独⽴新型储能抽⽔（充电）时视作⽤户，缴纳上⽹环节线损费

⽤和系统运⾏费⽤，暂按单⼀电量制⽤户执⾏输配电价；发电（放

电）电量相应退减输配电费。按⽐例由抽⽔蓄能电站分享的市场收

益，统⼀按⽉结算、按年清算。  

（三）明确区域共⽤抽⽔蓄能容量电费分摊⽅式。区域共⽤抽

⽔蓄能电站的容量电费分摊⽐例根据容量分配⽐例确定，⿎励通过

市场化⽅式优化。其中，容量分配⽐例已经明确的，按已明确⽐例

执⾏；容量分配⽐例尚未明确但项⽬已核准的，由所在地省级能

源、价格主管部⻔组织拟参与分摊省份能源、价格主管部⻔协商确

定并明确；尚未核准的新建项⽬，按上述原则协商确定后在项⽬核

准⽂件中予以明确。  

五、做好组织实施  

（⼀）加强⼯作协同。省级价格主管部⻔要会同相关部⻔完善

容量电价政策和适时建⽴可靠容量补偿机制，周密组织实施，做好

政策解读，引导企业加强经营管理，促进⾏业健康发展。省级能源

主管部⻔要会同价格主管部⻔科学测算当地电⼒系统可靠容量需

求。各地要加快建⽴健全电⼒市场体系，实现抽⽔蓄能、新型储能

等机组公平参与电能量、辅助服务等各类市场，更好体现调节价

值，促进调节作⽤充分发挥。电⽹企业要配合开展数据测算，与电

站签订调度运⾏协议和有关合同，做好市场收益计算、结算等⼯

作，有关情况每年报省级价格主管部⻔和国家发展改⾰委（价格

司）。国家将加强对各地的指导，促进平稳实施。  

（⼆）建⽴电价承受能⼒评估制度。省级价格主管部⻔要会同

能源主管部⻔建⽴⽤户经济承受能⼒评估制度，将评估结果作为确



定可靠容量补偿标准，制定电⼒系统调节能⼒及新能源和新型储能

发展规划、⽅案等，核准抽⽔蓄能等项⽬的重要依据。电⼒系统可

靠容量充裕或⽤户经济承受能⼒较弱的地区，要从严控制新增调节

性电源项⽬；未开展⽤户经济承受能⼒评估的相关项⽬，不得纳⼊

规划及核准，不得给予容量电费或可靠容量补偿。  

（三）加强容量电费考核。结合对各类机组管理要求完善容量

电费考核办法，分类进⾏考核，引导机组提升⽣产运⾏⽔平，增强

顶峰出⼒能⼒。可靠容量补偿机制建⽴后，进⼀步从严加强考核，

充分发挥容量电价引导作⽤。对未能达到考核要求的机组，应扣减

容量电费或可靠容量补偿费⽤，具体由省级价格主管部⻔会同有关

⽅⾯明确。  

国家发展改⾰委  

国家能源局  

2026 年 1⽉ 27 ⽇ 


